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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实施办法 

（国家海洋局 1992 年 8 月 26 日颁布 国家海洋局令第 3 号） 

第一条 为实施《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

《规定》），加强对海底电缆、管道的管理和保护，制定本实施

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海、领海及大

陆架上进行海底电缆、管道铺设以及为铺设所进行的路由调查、

勘测及其他有关活动的任何法人、自然人和其他经济实体。 
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及其所属分局以及沿海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海洋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地方海洋

管理机构）是实施本办法的主管机关。 

第四条 国家对铺设海底电缆、管道及其他有关活动的管理，

实行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。 

地方海洋管理机构负责其管理海域内海底电缆、管道的审批

与监督管理（本条第五款第三项所指管道的审批除外）。 

分局负责地方海洋管理机构管理海域之外的海底电缆、管道

的审批与监督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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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管理海域和超出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管理海域的海底电缆、管道，由分局商有关地方海洋管理机构审

批，并负责监督管理。 

下列海底电缆、管道由国家海洋局负责审批： 

一、路经中国管辖海域和大陆架的外国海底电缆、管道； 

二、由中国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海底电缆、管道； 

三、国内长距离（二百公里以上）的海底管道和污水排放量

为二十万吨/日以上的海底排污管道。 

第五条 海底电缆、管道的路由调查、勘测，所在者应依照

《规定》第五条，将《路由调查、勘测申请书》一式五份按本办

法第四条报相应的审批机关审批。 

外国的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中国在大陆架上进

行上述活动的，所有者应在实施作业六十天前，将《规定》条五

条要求提供的资料一式五份按本办法第四条报相应的审批机关，

其确定的调查、勘测路由需经主管机关同意。 

《路由调查、勘测申请书》应附具以下资料： 

一、调查、勘测路由选择依据的详细说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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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查、勘测单位的基本情况； 

三、《铺设海底管道工程对海洋资源和环境影响报告书》的

编写大纲和评价单位的基本情况； 

四、《污水排海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； 

五、其他有关说明资料。 

第六条 海底电缆、管道的铺设施工，所有者应依照《规定》

第六条，将所确定的路由及《路由调查、勘测报告》等有关资料

一式五份，按本办法第四条报相应的审批机关审批。审批机关审

批后发给铺设施工许可证。 

外国的公司、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大陆架上进

行上述活动的，所在者应在实施作业六十天前，将《规定》第六

条要求提供的资料一式五份按本办法第四条报相应的审批机关，

其确定的路由需经主管机关同意。 

第七条 所有者在选择海底电缆、管道路由时，应顾及其他

海洋开发利用。当路由需穿越重要渔捞作业区、海洋油气开采区、

军事区、锚地和海底电缆、管道等并发生矛盾时，所有者应与有

关当事方协商或报请主管机关协调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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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海底排污管道应充分考虑排放海域的使用功能，排污口

的位置应选择在远离海洋自然保护区、重要渔业水域、海水浴场、

海滨风景游览区等区域的具有足够水深、海面宽阔、水体交换能

力强等条件适当的场点，并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标准。 

第八条 《路由调查、勘测报告》应包括以下内容： 

一、调查概况； 

二、路由海区的气象与水文动力状况； 

三、路由海区的工程地质条件； 

四、与该海底电缆、管道工程建设和维护有关的其他海洋开

发活动和海底设施； 

五、有关政府机构在路由海区的开发利用规划； 

六、路由条件的综合评价及其结论； 

七、有关图件及其他调查资料。 

第九条 《铺设海底管道工程对海洋资源和环境影响报告书》

的内容应包括： 

一、海底管道途经海域海洋资源和环境的状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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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海底管道海上铺设施工作业阶段及其正常使用阶段对周

围海域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及其他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影响的综合

评价及对上述影响的解决方法； 

三、海底管道事故状态对海洋资源和环境产生影响的评价及

其应急措施。 

第十条 获准的海底电缆、管道路由调查、勘测和铺设施工，

在实施作业前或实施作业中如需变动（包括：路由、作业时间、

作业计划、作业方式等变动），所有者应及时报告主管机关。如

路由等变动较大，应报经主管机关批准。 

海上作业者应持有主管机关签发的铺设施工许可证。 

第十一条 铺设海底电缆、管道及其他海上作业，需要移动、

切断已铺设的海底电缆、管道时，应当先与所有者协商，就交越

施工的技术处理及损失赔偿等问题达成协议，并报经主管机关批

准后方可施工。在协商和执行过程中，双方如有纠纷，可由主管

机关协调解决。 

第十二条 海底电缆、管道铺设施工完毕后九十天内，所有

者应将海底电缆、管道准确路线图、位置表等说明资料一式五份

报送主管机关备案，并抄送有关港务监督机关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13


